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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大队开展幼儿园“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师生“防灾减灾”意
识，全面提高幼儿园师生的自防自救能力，近
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江山路
消防救援站受邀到中科灵顿幼儿园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培训活动。

活动中，消防宣传员带孩子们零距离参观
消防车，向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各器具的名
称和用途，使孩子们认识了高压水枪、泡沫枪、
空气呼吸器等各种器具。随后。消防宣传员结
合小朋友们年纪小、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基础常识，火灾报警方
法、火场逃生技巧，使幼儿园师生既掌握了防火
灭火和逃生自救知识，又增强了幼儿园师生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最后宣传员对
灭火器的构造及使用方法进行详细的讲解，师
生们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宣传员一一进行解
答，培训现场宣传员与学生们互动气氛活跃，培
训效果收效甚佳。

此次的“防灾减灾”宣传培训活动，不仅增
加了幼儿园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防火

灭火知识，为初期火灾的扑救奠定了基础，还
收到了良好的消防宣传效果，赢得了幼儿园师
生们的一致认可，并赠送锦旗。下一步，消防
救援站将持续开展好消防宣传，进一步提高校
园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灭火、逃生技能等自防
自救能力。

消防宣传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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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培训进医院 警钟长鸣防隐患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鹏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走
进青岛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为医务人员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旨在进一步做好辖区医疗机构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提高医院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
能力，切实筑牢医疗机构消防安全防线，营造医
院稳定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大队宣传员首先就基本消防安全知识、消
防法律法规、常见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初期
火灾扑救等进行了详细地讲解，并结合医院火
灾特点和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火灾案例，从防
火、灭火、逃生、自救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火灾
发生的原因，造成严重后果以及对社会的危
害。针对医院消防工作特点，宣传员采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消防安全基本知识，
医院监控室、配电室、住院病房等重点部位消
防安全常识。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使医院工作人员从思想
上对消防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防火灭
火的基本知识、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和消防设

施、器材的使用方法等消防常识。下一步，市北
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医疗行业消防安全
培训、演练工作，为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打
下坚实的基础。

胶州法院公安联动 成功扣押“失踪”车辆

消防安全专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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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e+法助营商”平台揭牌仪式现场。

近日，胶州市人民法院联合胶州市公安局成
功将一起借款合同纠纷的涉案“失踪”车辆扣回，
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据了解，史某向刘某借款，出于朋友义气，刘
某通过网贷平台贷款68000元无偿借给了史某使
用，史某承诺到期归还本金及所欠平台利息，但贷
款平台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史某并未按期还款，平
台不断向刘某进行催收，同时还产生了高额利
息。刘某找到史某和其妻子张某，夫妻二人共同
向刘某出具借条，并约定了还款日期，保证到期按
时还款。但约定的还款日期到期后，史某和张某
仍未还款，刘某遂向胶州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判
决后，史某和张某仍未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限向刘
某履行还款义务。在历经数次违约后，无奈，刘某
向胶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史某、张
某立即还款。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了解到，史
某在本案判决后因刑事犯罪被另案判处刑罚已被
羁押，张某没有工作无履行能力，经过查控发现张
某名下有一辆车，但询问张某车辆去向时，她闪烁
其词，一直说不知该车辆的下落。执行干警经过
多方查找也未找到该车辆，案件陷入僵局。

今年3月底，胶州法院联合胶州市公安局、胶
州市检察院、胶州市民政局、胶州市人社局等36个
协作部门共同建立了胶州市协调联动推进执行工
作机制，搭建了青岛首家、全省协作部门最多的执
行联动综合体，共同商定了协调联动20条事项清

单，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
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执行工作大格局。执行协调
联动机制运行后，法院与协作单位的沟通更加顺
畅，委托协助事项更加高效便捷，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的执行措施更有力度，财产调查方法、发现路
径、处分措施更加丰富。

执行过程中，部分被执行标的车辆虽被查控、查
封，但由于车辆具有很强的移动性，法院很难掌握其
位置及实时动态并将其实际控制，导致很多被执行标
的车辆处于无法拍卖处置的困境，对此，胶州法院积
极与胶州市公安局进行沟通对接，将一批已查封但无
法查找到下落的车辆信息移送胶州市公安局，委托其
查找车辆线索，本案车辆便在这批待查车辆之中。

胶州市公安局经过积极查找、层层布控，掌握
了本案车辆的行驶轨迹，最终在胶州市鑫古城附近
发现并实际控制了车辆，后迅速反馈给胶州法院执
行局。执行干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成功扣押该车
辆。原来，所谓的“失踪”车辆一直由被执行人张某
的弟弟占有使用，张某认为只要不告诉法院车辆下
落，执行干警就找不到该车辆。随后，执行法官将
对该车辆依法进行评估拍卖，并对被执行人张某隐
匿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予以相应处罚。

下一步，胶州法院将以执行联动机制为依托，
强化沟通协作，汇聚工作合力，以良好执行质效提
高司法公信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持续攻坚“切实
解决执行难”，强力推动执行工作实现新突破，助
推现代化上合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近日，在上合新区?里岔乡村振兴首届预制菜产
业发展大会暨“一体化赋能和美里岔”集中签约仪式
上，胶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贾泽荣与胶州市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燕共同为“e+法助营商”平
台揭牌，并正式设立“和美乡村法官驿站”工作平台。

据介绍，为进一步落实深化作风能力优化营商
环境暨“项目落地年”专项行动工作部署，积极响应
胶州市委、市政府《建设上合新区和美乡村示范区
行动方案》的战略要求，胶州法院以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为契机，以服务政府和企业发展、建设和美
乡村为主题，研究制定《法通人和，美美与共--关于
“和美乡村法官驿站”的实施方案》，筹备设立服务
企业发展的“e+法助营商”法律服务平台，为胶州市
西南三镇建设极具“生态范”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保障。

赵燕表示，根据企业和辖区群众的司法需求，

该“法官驿站”工作平台提供针对性服务，积极推进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一是借助微信、钉钉、微
信视频、腾讯会议等，创建企业法律服务群，及时向
企业推送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相关法律法规；二
是为群众开通“和美法同行”热线电话，提供“一号
通办”的集约化诉讼服务；三是为“巾帼创业”提供
司法支持，围绕妇女创业就业劳动保护等法律问
题，向胶州市里岔镇党委、政府及101个村的村妇女
主任及新村的家事调解员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胶州法院将围绕在乡村振兴的经济
发展、社会管理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向党
委、政府建言献策，及时在非诉阶段化解纠纷，并
及时建立健全法官走访座谈制度、法官指导调解
员调解制度、法官咨询制度，为企业和辖区居民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全力为乡村振兴和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员工在工作期间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用人
单位赔偿损失后，能否行使追偿权？近日，青岛市市
南区人民法院法官陈玉秀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用人
单位享有追偿权后，当场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据了解，2021年5月13日晚上8时40分许，青
岛市市北区某台球会所工作人员侯某驾驶于某名
下的车辆在会所院内由东向西移车时，与停放在
院内张某名下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
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侯某未按规定进行倒车，
且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未保护现场，应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某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不予理赔，后
各方当事人就车辆损失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张
某将侯某、于某、该台球会所及该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于某称，侯某私自拿他的车钥匙挪动车辆，发
生事故后亦未告知，其车辆已受损，故不应承担相
关赔偿责任。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该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张某
2000元，该台球会所赔偿张某92500元，该台球会
所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依法向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工作人员提出追偿。

判决生效后，该台球会所赔偿了张某92500元。
后该台球会所注销，其经营者栾某将侯某诉至市南法
院，要求侯某赔偿损失92500元。另外，侯某就劳动
争议纠纷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已起诉栾某，要求

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
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案中，侯某作为该台球
会所的工作人员，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
时报警也未向该保险公司报案，未保护现场且驾
车逃逸，商业三者险不予理赔，侯某作为驾驶人存
在重大过失。因此，该台球会所赔偿车辆损失后，
可以向侯某行使追偿权。

市南法院法官陈玉秀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用人
单位享有追偿权后，侯某与栾某同意就车辆损失
92500元按照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为减轻诉
累，双方还同意就市北法院劳动争议案件一并处
理。此案得到圆满解决，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的统一。

【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按照流程进
行处理，切勿因害怕承担责任或疏忽大意驶离现
场，应积极保护现场，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避
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个别“黑导游”“黄牛”钻外地游客对青岛崂山
风景区购票流程和景区环境不熟悉的空子，通过
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牟利，严重损害了游客
的合法权益。近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3000元，追缴犯罪所得人民币10385
元，发还涉案被害人。

据了解，2021年4月至7月期间，李某伙同郭
某、赵某在崂山风景区外招揽外地游客前往崂山
风景区游玩，并使用其手机微信、支付宝代游客在
崂山风景区官网微信公众号购买电子门票，收取
游客门票费用。后李某等人采取带领游客仅在旅
游专用道路行驶游玩、不进入景区且不激活电子
门票，待游客离开后将电子门票进行退票的方法，
骗取游客门票款共计人民币11200余元。后李某
被抓获归案，郭某、赵某已另案处理。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钻外地游客对崂山风景区
不熟悉的空子，使用代买门票再退票的方法非法占
有外地游客财物，使外地游客误以为游览旅游专用
线路就是游览崂山风景区，给崂山风景区的旅游形
象造成了恶劣影响，且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崂山法
院对此案依法从严从快处理，有力震慑不法分子，对
于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游客及旅游经营者合法
权益，提升崂山文旅形象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法官后语】

春暖花开，又是旅游的好时节。不过，大家沉

浸在出游的喜悦时，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他们以
旅游为诱饵，实施诈骗，让开心之旅变成“糟心
事”。在此，崂山法院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一是部分“低价游”“免费游”往往披着便宜、
超值、天上掉馅饼等低价“外衣”，实际上却暗藏着
增加付费旅游项目、安排游客购物等损害游客利
益的各种陷阱。游客在选购旅游产品时要擦亮双
眼，选择正规平台，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低价游”

“免费游”的广告，谨防上当受骗。
二是青岛崂山风景区采取实名制网上“先预

约、后入园”的方式，游客须通过“崂山风景区”微
信公众平台，提前预约后进入景区。其他很多热
门景点均可从网上预约售票扫描二维码进入景
区，游客出游前要提前做好功课，规划好旅游线
路，了解清楚景区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务必从正
规途径购票，切忌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或现金同“黄
牛”交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是外出旅游时应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黑导
游”，拒绝乘坐“黑车”，以防落入“黑导游”精心设
计的骗局，在旅游过程中要科学理性消费，注意留
存消费票据，一旦发生被欺骗、诱导甚至强迫交易
的情形，及时向文旅、市场监管或公安部门反映。

四是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正规网络平台
选择酒店民宿，入住前注意检查住宿的安全、卫
生、消防等条件是否正规，入住后第一时间检查房
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检查敏感位置有无安装偷
拍设备，入住结束后主动要求开具消费发票，留存
证据以备日后维权所需。

胶州法院设立“法官驿站”助力乡村振兴

员工移车发生事故驾车逃逸负全责
雇主支付赔偿款依法追偿获支持

代购景区门票再退票诈骗游客万余元
一团伙主要成员获刑7个月并处罚金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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